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 
家長信(個別活動) 

 

為培養學生正確價值觀，並實現全人發展的目標。本校接受香港導盲犬協會邀請，支持該機構新界區

賣旗日，鼓勵學生擔任賣旗義工，共襄善舉(社會福利署公開籌款許可證編號: FD/R071/2025)。 

 

逕啟者：貴子弟     班學生       擬參與擔任 香港導盲犬協會新界區賣旗日義工 。 
 
活動日期：2026年 01月 31日(星期六) 
活動地點：沙田、大圍 公眾地方 
服  飾：便服(簡便通爽) 
集合時間及地點：上午八時三十分 本校禮堂 
解散時間及地點：中午十二時正 沙田區旗站(詳細地點將候機構分配) 
 

注意事項： 
 
(1)義工必須於當天中午 12時前到指定地點交還旗袋，由於活動參與人數眾多或需時輪候，同學請預早時間

(約 11:30開始)前往旗站。 

(2)交還旗袋時，義工將獲嘉許狀及旗袋收據，同學需向負責老師展示嘉許狀正本及交回旗袋收據，是次賣

旗日活動方會被記錄在其學生學習概覽之內。 

(3)本校中四、中五級學生須於該學年最少參加一次由校方安排之社會服務範疇活動。 

如有任何查詢可向本校   林思蕾、侯浩軒   老師查詢，或致電 3188 1736與中心職員聯絡。 

台端是否同意 貴子弟參加，請填妥回條，簽署後交回負責老師以便辦理。 

  此致 
貴家長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校長 
 
 

 
                           
2025年 11月 14日 
 --------------------------------------------------------------------------------------  

回  條  
 
逕覆者：有關 擔任香港導盲犬協會新界區賣旗日義工 活動，本人經已知悉。 

      同 意 
茲※---------           班學生                      (班號：     )參加。 

不同意  
    

此覆 
東莞工商總會劉百樂中學校長 
                                                               家長簽署： 

學生聯絡電話:                   

家長聯絡電話:                    

    年   月   日 

 

預算編號：G05-06 F ( G 1 3 )回條編號：25-26/ ECA150 

09/09 


